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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韶关市南雄市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绩效

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资金额度：我市财政原下达我单位 2023 年养殖环节病死猪

无害化处理补助项目资金 1.2 万元。

主要用途：养殖户对病死猪进行规范无害化处理后，由财政

给于补贴，按省级每头 24 元进行补贴。

资金分配：按照无害化处理病死猪省级每头配套 24 元，全

市共审核合格的无害化处理病死猪有 922 头，共需 2.2128 万元，

按每户规范处理的头数乘以 24 元分配到各养殖户手中。

扶持对象：全市生猪养殖户。

项目绩效目标

总体目标：养殖户对病死猪按规定 100%进行无害化处理，处

理费用财政全面补贴到位，杜绝病死猪流入市场，为人民吃上“放

心肉”提供保障，对于有效控制疫病的传播扩散，有效解决病死

猪环境污染问题，从源头上遏制病死猪流向市场或随意丢弃，确

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。

阶段性目标：养殖户对病死猪按规定 100%进行无害化处理，

处理费用财政全面补贴到位，杜绝病死猪流入市场，为人民吃上



“放心肉”提供保障，对于有效控制疫病的传播扩散，有效解决

病死猪环境污染问题，从源头上遏制病死猪流向市场或随意丢

弃，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分数

2023 南雄市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项目经费，在项目相

关资料真实、可靠的基础上，实地查阅项目相关资料后，经自评

得分 98 分，等级为“优”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

1.专项资金支出情况。

按照无害化处理病死省级每头配套 24 元，全市共审核合格

的无害化处理病死猪有 922 头，共需支付 2.2128 万元，按每户

处理的头数乘以 24 元分配到各养殖户手中。对水口、古市、水

口、坪田、黄坑等镇的 25 户养殖场进行了补贴。

2、资金管理、项目管理情况

资金管理：本项目资金管理实行专项管理，专款专用。2022

年 3 月已全部支付完成。项目全部由县级财政部门通过“一卡通”

或“一折通”的形式将补助资金 1.2 万元（每头 24 元）直接拨

付到养殖户个人账户,其余不足由中央资金补齐。

项目管理：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，我处制定了健全的业务和

财务管理制度。业务方面，制定了精细化管理制、政府购招标流



程、管理考核办法、管理考核标准等；财务方面，制度了相应的

财务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办法及项目资金监控管理办法等。项目

实施过程中，严格执行项目管理制度，做到项目支出调整有完备

手续，有图片材料，审核表、汇总表等材料齐全。

3、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养殖户对病死猪按规定 100%进行无害化处理， 处理费用财

政全面及时补贴到位，减少养殖户损失，杜绝病死猪流入市场，

为人民吃上“放心肉”提供保障，对于有效控制疫病的传播扩散，

有效解决病死猪环境污染问题，从源头上遏制病死猪流向市场或

随意丢弃，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。群众满意度达到 94%。

4、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

项目资金执行率：资金执行率 100%，符合计划要求。

项目产出：涉及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率%、补贴资金发放到位

率（%）、按时完成资金支付。具体如下：全年病死动物无害化处

理率 100%，对所有审核合格的的病死猪无害化全部进行补贴，补

贴资金发放到位率 100%，按时完成资金支付，完成及时率 100%。

效益指标：涉及降低养殖户经济损失率。降低经济损失率达

15%。

项目的满意度：涉及服务对象满意度 94%，符合计划要求。

（三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
项目预算无害化处理病死数量与审核合格的规范处理病死



猪无害化处理数理有偏差，造成资金无法 100%支出。由南雄财政

统筹。

三、改进意见

加强宣传和监督巡查，进一步规范所有养殖户对养殖环节病

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
